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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政办字〔2022〕59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
赤峰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委办局，中区直驻赤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环境，推动二手车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令2005年第2号）、《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SB/T 11144-2015）、《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规范内蒙古自治区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的指导意见》（内商运字〔2022〕360号），现就加强我市二手车交易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二手车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二手车交易市场登记注册
从事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的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按照上述规定依法办理登记注册，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市场主体申请登记、备案事项前需要审批的，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法定材料之外的其他材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主体办理登记注册提供规范便捷、优质高效的登记注册服务，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二、加强二手车交易市场事中事后监管
申请人申请办理二手车交易市场登记时，只需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直接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不再到商务部门另行办理备案登记事项。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二手车交易市场营业执照后当日通知属地公安、商务、税务部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由属地商务部门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税务部门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关于商品交易市场的有关要求，并参照《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关于二手车交易市场场地面积、服务功能、设施设备、经营管理等行业标准要求，进行实地核查，对于符合上述标准要求的，按二手车市场进行后续管理；对检查不合格的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市场主体整改，整改期间，税务部门收回并停发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整改完成后，经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申请，属地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再次进行检查，符合要求的，由属地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税务部门签署合格意见后，税务部门恢复供应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对检查不合格的，由市场监管等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置。
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已经登记注册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参照本条执行。
三、有效规范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
各旗县区政府要组织属地有关部门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定期开展二手车交易市场联合执法检查，依法查处恶意注册、不正当竞争、不正当价格、虚开发票、偷税漏税、乱收费、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如发现涉黑、涉恶、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等问题线索要第一时间移送辖区公安机关处理，切实维护我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秩序，推动形成制度健全、监督有力、服务到位的社会共治机制，营造公平合理、秩序规范、诚信经营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环境。
四、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各旗县区政府要组织属地有关部门依法采集二手车交易市场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建立健全二手车经营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支持二手车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有效落实二手车交易市场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辖区内二手车交易市场不断完善市场功能，为商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不断提升市场服务水平。引导二手车经销企业、个体商户、鉴定评估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归行入市，进场经营，服从交易市场的统一管理，推动实现我市二手车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
五、健全信息采集和报送制度
商务部门要加强二手车交易信息管理，指导二手车交易市场、经销企业按照商务部要求，定期将二手车交易量、交易额等信息上传至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平台。各相关部门应推动建立二手车信息联网核查机制，实现二手车交易和登记信息实时比对，促进二手车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服务可监管。
各旗县区政府要提高认识，健全工作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不断规范、优化本地区二手车交易市场发展环境，支持二手车交易市场提升发展能力，引导二手车交易市场在一定区域内集中交易、规模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我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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